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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統令 
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5 月 5 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 1 0 0 0 0 4 1 4 2 1 號 

茲修正都市更新條例第三十二條條文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蔡英文 

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

內政部部長 徐國勇 

都市更新條例修正第三十二條條文  

中華民國 110年 5月 5日公布 

第三十二條 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由實施者擬訂，送由當地直轄巿、縣

（巿）主管機關審議通過後核定發布實施；其屬中央主管機

關依第七條第二項或第八條規定劃定或變更之更新地區辦

理之都市更新事業，得逕送中央主管機關審議通過後核定

發布實施。並即公告三十日及通知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、合

法建築物所有權人、他項權利人、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

登記請求權人；變更時，亦同。 

擬訂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期間，應舉辦公聽會，聽

取民眾意見。 

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訂或變更後，送各級主管機關審

議前，應於各該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或鄉（鎮、市）公所

公開展覽三十日，並舉辦公聽會；實施者已取得更新單元內

全體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者，公開展

覽期間得縮短為十五日。 

前二項公開展覽、公聽會之日期及地點，應刊登新聞紙

或新聞電子報，並於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電腦網站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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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公告文，並通知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、合法建築物所有權

人、他項權利人、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；

任何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，以書面載明姓名或

名稱及地址，向各級主管機關提出意見，由各級主管機關予

以參考審議。經各級主管機關審議修正者，免再公開展覽。 

依第七條規定劃定或變更之都市更新地區或採整建、

維護方式辦理之更新單元，實施者已取得更新單元內全體

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之同意者，於擬訂或

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時，得免舉辦公開展覽及公聽會，不

受前三項規定之限制。 

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訂或變更後，與事業概要內容不

同者，免再辦理事業概要之變更。 


